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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2024年7月6日和2024年7月10日，公司分别披露
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1）和《关于实施权益分派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4），同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12.90元/股（含），回购的股份将用
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8月 22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9,996,74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07%，最高成交价为 8.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43元/股，成交
总金额153,620,133.13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披露的既定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上限12.90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方案的相关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一)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 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 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3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126 证券简称：锐奇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锐奇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徐秀兰

021-57825832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茸路5号

300126@china-ke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012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22,068,809.75
-5,035,317.56
-13,042,365.17
-13,682,244.40

-0.02
-0.02
-0.47%

本报告期末

1,230,277,788.98
1,069,642,789.13

上年同期

263,409,645.56
6,309,915.13
4,501,566.67
1,596,843.10

0.02
0.02
0.58%

上年度末

1,347,600,610.21
1,094,130,357.16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15.69%
-179.80%
-389.73%
-956.83%
-200.00%
-200.00%
-1.05%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8.71%
-2.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吴明厅
上 海 瑞 浦 投 资

有限公司
吴晓婷
应媛琳
应业火
王正东
胡玉兰
吴晓依
陈彩娅
王伟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吴明厅与应媛琳为夫妻关系，吴晓依、吴晓婷为吴明厅和应媛琳之女，应业火为应媛琳之父，瑞浦投资为吴
明厅控制的公司。

股东王正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33,100股，实际合计持有3,533,100股。

股东陈彩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50,
000股，实际合计持有950,000股。

股东王伟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00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848,100股，实际合计持有848,700股。

15,281

持股比例

26.65%
14.17%
3.95%
3.92%
3.13%
1.16%
0.97%
0.92%
0.31%
0.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81,000,000
43,072,128
12,000,000
11,900,000
9,500,000
3,533,100
2,959,200
2,800,000
950,000
848,7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60,750,000
32,304,096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股份回购
2024年1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公司未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及/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300万股（含本数）且不超过500万股（含本数），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7.5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截止 2024年 2月 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4%，最高成交价为4.6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0,342,472.0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实际回购股份时间区间为2024年
1月18日至2024年2月6日。

2、被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2024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公司收到上海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再次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331000117，发证日期为2023年11月15日，有效期为三年。

3、建设海外生产基地
2023年10月12日，因业务发展和增加海外生产基地布局需要，公司总经理同意公司以不超过1,

000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泰国生产基地：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浙江锐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下属全资子公司 JYU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注册金额5万
美元，并以此 JYU公司在香港设立两家下属全资子公司Kongya Tech Co., Limited 和Yaokong Tech
Co., Limited，注册金额均为1万港元，并以此两家香港公司在泰国设立下属全资子公司KEN TOOLS
(THAILAND) CO., LTD.，注册金额200万泰铢。 目前上述四家全资境外子公司已完成注册手续，并已
获得国内的境外投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和审批。

2024年6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为充实泰国锐奇资金实力，增强泰国生产基地的筹备和运营能力，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锐
奇以不超过2,000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其全资子公司泰国锐奇增资，包
括但不限于购买土地、购建固定资产等相关事项，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及当地主管部门批准金额为
准，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建设泰国生产基地。本次增资完成后，
泰国锐奇注册金额将从200万泰铢增加至3亿泰铢（增资后实际注册金额以泰国当地政府登记审批
为准）。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获得国内的境外投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和审批，尚需履行泰国当
地政府相关部门的企业登记变更程序。

4、换届选举
2024年4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
议案》，同意提名吴明厅先生、应小勇先生、朱贤波先生、吴霞钦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三年；同意提名王春良先生、张捷女士、徐德红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
年。

2024年4月18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同意提名沈伟华先生、张春官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
人，任期三年。

2024年4月18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万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4年5月21日，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选举吴明厅先生、应小勇先生、朱贤
波先生、吴霞钦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王春良先生、张捷女士、徐德红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2024年5月21日起三年；选举沈伟华先生、张春官先生为第六届
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万超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任期自2024年5月21日起三年。

5、利润分配
2024年4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以2023年12月31日总股本（303,957,60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5,000,000股）后的
股本298,957,6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989,57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年度分配。

2024年5月21日，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2024年7月11日，本方案实施完毕。
法定代表人：吴明厅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08月23日

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24-070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塔实业”）于2024年7月26日披露的《宝塔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预案”）“重大风险提示”及“第八节风险因素”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
需履行的其他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本次交易
撤销、中止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拟将除部分保留资产负债以外的主要从事轴承业务的相关资产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宁夏

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宁夏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入资
产”）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针对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股份向交易
对方购买，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4

年 7月 19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2024年7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宝塔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同时，公司披露了《关于披露重组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2）。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4年7月26日开市起复牌。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正按照计划开展。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
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披露重组报告书，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
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等。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以及取得上述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的
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1286 证券简称：陕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4-047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王亮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
亮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辞职后，王亮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亮先生辞去职务自辞职申请送达公司
监事会之日起生效。王亮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监事会和公司经

营的正常运作，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监事会将按法定程序尽快增补新
的监事人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与公司
董事会及公司监事会无意见分歧，亦无与其本人辞任有关的任何事项须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王亮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监事会对王亮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4-037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
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6日和7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于2024年8月23日开立，证券账户名称：深圳市农产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0899444034。截至目前，公司正在办理资金账
户开户手续，尚未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将根据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3019 证券简称：宸展光电 公告编号：2024-085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继续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
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
策权、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2023
年10月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现金管理赎回的基本情况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厦门
机场支行

产品类型

到期保本固定
收益型

产品名称

七天通知存款

金额（元）

47,938,307.66
（注）

起息日

2024 年 8 月
16日

到期日

2024 年 8 月
23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15%

实际收益（元）

10,719.54

关 联
关系

无

注：本次赎回的募集资金为“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项目”中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已如期赎回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合计人民币47,938,307.66元，取得实际收益

合计人民币10,719.54元，相关金额已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银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产品类型

到期保本固定
收益型

产品名称

七天通知存款（15,000,000
美元）

金额（元）

106,842,000（注
1）

起息日

2024 年 8 月 22
日

到期日

满七日随时
支取

预期年化
收益率

5.32%
（注2）

关 联 关
系

无

注1：（1）用于本次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为“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项目”美元账户中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2）按 2024年 8月 22日起息日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7.1228）折算，15,000,000
美元折合人民币106,842,000元。

注2：实际年化收益率参照担保隔夜融资利率 (Secured Overnight Financing Rate/SOFR)。
二、本次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投资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

形势与金融市场变化情况，运用相关风险控制措施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而导致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不

得与非正规机构进行交易。交易必须以公司的名义设立投资产品账户，不得使用他人账户进行操作
投资产品。投资产品不得质押，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应当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备案并公告。投资产品不得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
进行。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投向和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报告。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三、本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进

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未到期余额为17,752.92万元，未

超过公司董事会审批授权的投资额度。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情况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4日

附件：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银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杏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杏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杏林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政务中心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政务中心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杏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政务中心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政务中心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杏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政务中心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政务中心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杏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杏林支行
中国银行厦门机

场支行
中国银行厦门机

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杏林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政务中心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支行

产品类型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
定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
定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
定收益型

固定利率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到期保本固
定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
定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
定收益型

固定利率

到期保本浮
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
定收益型

产品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3年第190期B款

2022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三期）国债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3年第258期B款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3年第318期B款
2022年第46期公司类法
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

产品
2022年第46期公司类法
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

产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92天结构性存
款 （ 产 品 代 码 ：

NXM01025）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90天结构性存
款 （ 产 品 代 码 ：

NXM01029）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3年第323期F款

2023年记账式附息（一
期）国债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3年第378期I款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
款 （ 产 品 代 码 ：

NXM01064）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

款（代码：NXM01076）
2023年记账式附息（五

期）国债

中国工商银行2024 年第
4期公司客户大额存单

（36个月）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
款 （ 产 品 代 码 ：

NXM01122）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92天结构性存
款 （ 产 品 代 码 ：

NXM01139）
2024 年第 10期公司类法
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

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2024 年第
4期公司客户大额存单

（36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2024 年第
4期公司客户大额存单

（36个月）

七天通知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2023 年第 10期公司类法
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

产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
款 （ 产 品 代 码 ：

NXM01230）
七 天 通 知 存 款（15,000,

000美元）

金额（元）

100,000,
000

110,000,
000.00

75,000,
000

10,000,
000

30,232,
500

30,000,
000

30,000,
000

30,000,
000

100,000,
000

30,523,
717.80

85,000,
000

40,000,
000

20,000,
000

30,564,
581.70

40,000,
000

40,000,
000

10,000,
000

30,000,
000

10,000,
000

35,000,
000

30,000,
000

154,945,
000

47,938,
307.66

30,687,
166.67

40,000,
000

106,842,
000

起息日

2023 年 5
月26日

2022年
11月3日

2023 年 7
月14日

2023 年 8
月25日

2022 年 12
月22日

2022 年 10
月31日

2023 年 8
月24日

2023 年 8
月31日

2023 年 8
月30日

2023 年 12
月6日

2023 年 10
月20日

2023 年 11
月30日

2023 年 12
月15日

2023 年 12
月28日

2024 年 1
月24日

2024 年 3
月1日

2024 年 3
月28日

2024 年 1
月10日

2024 年 1
月24日

2024 年 1
月24日

2024 年 3
月22日

2024 年 7
月19日

2024 年 8
月16日

2023 年 11
月13日

2024 年 6
月24日

2024 年 8
月22日

到期日

2023 年 8
月28日

2023年
10月25日
2023 年
10 月 16

日

2023 年 9
月25日

2023 年 9
月19日
2023年

10月30日

2023 年
11月24日

2023年11
月29日

2023年12
月04日

2024 年 1
月15日

2024 年 1
月23日

2024 年 2
月29日

2024 年 3
月15日

2024 年 3
月17日

2024 年 5
月22日

2024 年 5
月31日

2024 年 6
月28日

2024 年 7
月4日

2024 年 7
月8日

2024 年 7
月9日

2024 年 7
月9日

2024 年 8
月2日

2024 年 8
月23日

2026 年 2
月17日

2024 年 9
月23日

满七日随
时支取

预期年化收益
率

1.20%-3.04%

1.67%

1.20%-3.04%

0.95%-2.94%

3.10%

3.10%

1.65%-2.80%

1.65%-2.65%

1.20%-3.04%

2.01%

1.20%-2.79%

1.65%-2.60%

1.65%-2.60%

2.28%

2.35%

1.65%-2.65%

1.65%-2.75%

2.35%

2.35%

2.35%

1.25%

1.15%-1.25%
1.15%

3.10%

1.65%-2.45%

5.32%

实 际 收 益
(元)

782,904.11

1,837,
000.00

419,233.56

24,969.86

692,333.33

927,416.67

196,602.74

181,232.88

799,561.64

79,282.20

552,241.51

239,342.47

119,671.23

119,418.30

310,722.22

264,273.97

64,273.97

340,750.00

105,750.00

370,125.00

113,541.66

72,307.66
10,719.54

-

-

-

履 行 情
况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履行中

履行中

履行中

关 联 关
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证券代码：301102 证券简称：兆讯传媒 公告编号：2024-024
兆讯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兆讯传媒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杨丽晶

010-65915208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17号院1号楼联美大厦15层

ir@megainfomedia.com

股票代码 30110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20,944,330.49
40,929,320.76

27,980,546.81

218,194,032.34
0.1411
0.1411
1.36%

本报告期末

4,705,098,346.21
3,007,011,925.38

上年同期

255,034,205.91
68,902,214.43

67,872,750.93

197,552,718.27
0.2376
0.2376
2.34%

上年度末

4,439,120,808.77
3,006,682,604.6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5.84%
-40.60%

-58.77%

10.45%
-40.61%
-40.61%
-0.9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5.99%
0.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14,619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持股比例

74.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215,325,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215,325,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0

数量

0

安信证券资管－农业银行－安信资
管兆讯传媒高管参与创业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上汽颀臻（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华新联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险－广发基金国寿股份
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可供出售）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广发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险－广发基金国寿股份
均衡股票传统可供出售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上汽颀臻（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汽颀臻颀鑫 10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金明娟

泰康资产丰盈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其他

境 外 法
人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1.25%

0.82%

0.75%

0.65%

0.46%

0.43%

0.41%

0.32%
0.32%

联美控股和联美资管均为公司实控人苏氏五人控制的企业，联美资管为联美控股的
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股东金明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9,000股外，还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03,300股，实际合计持有942,300股。

3,635,907

2,378,929

2,175,000

1,886,723

1,347,155

1,257,875

1,179,345

942,300
917,380

0

0

2,175,00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于2024年3月28日锁定期届满上市流通，本次解除

限售股东户数共计1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363,465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0.47%，限售期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公告编号：2024-001）。

2、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
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预案》。2024年 7月 19日公司实施完毕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9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共计转增 116,00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406,000,000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290,000,000元变更至 406,000,000元。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24-004、005、019)。

3、公司控股股东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沈阳华新联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4年5月27日与三六六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及沈阳华新联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三六六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兆讯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为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议转让，公司控股股东由联美控股变更为三六
六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2024年7月18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4-017、020)。

证券代码：301218 证券简称：华是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4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华是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叶海珍

0571-87356421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嘉企路16号
3幢1楼

hskj@zjwhyis.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褚国妹

0571-87356421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嘉企路16号
3幢1楼

hskj@zjwhyis.com

30121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3,201,154.17
-10,852,565.58

-13,727,352.21

-18,626,045.33
-0.10
-0.10
-1.17%

本报告期末

1,437,919,268.73
919,429,303.18

上年同期

111,759,919.31
2,450,855.08

-1,650,721.24

-67,087,558.07
0.02
0.02
0.27%

上年度末

1,465,412,366.83
935,527,708.3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29%
-542.81%

-731.60%

72.24%
-600.00%
-600.00%
-1.4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88%
-1.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俞永方
叶建标
章忠灿

杭州中是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温志伟
丁宏伟
陈江海

杭州汇是贸易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天是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成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8,445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比例

17.35%
16.76%
11.69%
3.56%
3.41%
1.23%
1.21%
1.14%

1.10%
0.99%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章
忠灿先生三人。俞永方、叶建标及章忠灿签署了一致行动相关协议，约定一致行动有效期

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满36个月时终止。

无

持股数量

19,782,000.00
19,110,000.00
13,335,000.00
4,057,300.00
3,886,470.00
1,405,400.00
1,375,920.00
1,301,358.00

1,257,900.00
1,130,0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9,782,000.00
19,110,000.00
13,335,000.00

0.00
2,914,852.00

0.00
1,031,940.00

0.00

0.00
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总经理叶建标先生被东阳市监察委

员会立案调查并实施留置，并于2024年4月20日披露了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2024-010、2024-02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
项的后续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因公司在知悉叶建标先生被实施留置及立案调查事项后，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4年
3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证监局对公司、俞永方、叶海珍出具《关于对浙江华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37号）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出具了《关于对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4〕第38号）。

3、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114,040,0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5,245,840.00元（含税）。公司已于2024年5月21日完成本次权益分派。

4、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实汇智
（杭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尚未取得进展，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
示相关风险。

证券代码：301213 证券简称：观想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6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期满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2）。
截至2024年8月23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5,000.00万元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归还完毕。此次归还的
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不存在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情形。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943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7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杨宇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佳葳先生的通知，杨宇红先生和杨佳葳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杨宇红

杨宇红

杨佳葳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是

本次质押股数（股）

13,000,000
8,700,000
16,800,000
38,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1.39%
14.31%
49.70%
40.7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35%
4.25%
8.21%
18.82%

是否为限售股

否

否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

是否为补充质押

否

否

否

-

质押
起始日

2024年8月22日

2024年8月22日

2024年8月22日

-

本次质押到期日

2025年8月22日

2025年8月21日

2026年8月22日

-

质权人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质押用途

自身资金需求

自身资金需求

自身资金需求

-
注：截至2024年8月22日，公司总股本为204,594,841股，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杨宇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杨宇红
杨佳葳
合计

持股
数量（股）

60,778,991
33,800,000
94,578,991

持股
比例

29.71%
16.52%
46.23%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0
0
0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
（股）

21,700,000
16,800,000
38,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70%
49.70%
40.7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61%
8.21%
18.8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

记数量（股）
0

16,800,000
16,800,000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0.00%
100.00%
43.64%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

量（股）
0

17,000,000
17,000,000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0.00%
100.00%
30.31%

注：以上限售股份数量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控股股东杨宇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佳葳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导

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将严格遵照权益变动披露的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99 证券简称：天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3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于2024年8月20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雷州市广垦
东西洋米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按照19%的出资比例向雷州市广垦东西洋米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米业公司”）提供财务资助24.32万元，期限一年，并按4.785%的年利率收取利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二、财务资助事项进展
2024年8月22日，公司与米业公司签署了《财务资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资助人（甲方）：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被资助人（乙方）：雷州市广垦东西洋米业有限公司
资助方式：甲方以自有资金按照米业公司持股比例向乙方提供同等条件的借款。

资助期限：1年，自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乙方提供财务资助事宜之日起计算。
资助金额：人民币24.32万元（大写：贰拾肆万叁仟贰佰元整）。
资助用途：仅用于乙方办理项目报建手续。
在协议期限内，根据乙方经营情况，甲方可要求乙方提前还款。甲方可以使用银行转账、银行承

兑汇票等方式向乙方提供借款资金。
资助利息为：年利率4.785%。
本协议项下资助的计、结息方式为：每年结算一次。
利息从实际借款日起算，按实际提款额和用款天数计算。
甲方有权对所借出款项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和监督，在乙方出现可能无法按时归还本息

的风险时，甲方有权利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乙方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资金本息安全，并追究乙方相关
法律责任。

本协议生效起，如乙方违约，甲方为维护权益向乙方追偿的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保全费和诉
讼费等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备查文件
《财务资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3日


